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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投保，⼯會還能幫我們什麼呢？如果是在家接案⽅式⼯作，也需要加
⼊⼯會嗎？

⽂:吳俊志（認證法律⼈） ‧ 勞動‧⼯作  ‧ 2022-11-08

本⽂

⼤家在⽣活中都可能遇到加⼊⼯會的邀請，也時常看到許多職業⼯會辦公室的招牌。這時肯定會有的疑問是：
⼯會要繳會費，我加⼊了有什麼好處呢？⾸先要提醒⼤家，此「⼯」會⾮彼「公」會，後者是由⼯業團體法、
商業團體法規定的雇主或是⾃由職業者所組成，通常是由資⽅跟獨⽴執業者組成，⽽前者才是⼤家想像中團結
勞⼯，跟雇主談判協商的團體[1]，⼤家可別⾛錯棚⼊錯會囉！

⼀、加⼊⼯會有什麼好處？

（⼀）投保勞健保

想到⼯會，⼤家想到的第⼀個功能，應該就是可以投保勞⼯保險（簡稱勞保）、健保；有些⼯會除了讓會員投
保外沒有其他功能，因此被戲稱為「勞健保⼯會」，可⾒可以投保是⼯會最基本的作⽤。

1. 公所跟⼯會投保差在哪裡呢？

當然或許有讀者會想到，如果不是受僱者，鄉鎮市區公所也能投保，為什麼⾮得在⼯會投保呢？關鍵在於，公
所只能投保健保，在全⺠健康保險法規定的六類被保險⼈中，投保類別會被列為第六類的「地區⼈⼝」，⽽如
果投保在⼯會，則屬於第⼆類的「職業⼯會會員」，兩種負擔⽐例都是60％（政府負擔40％）[2]。

但由於公所無法投保勞保，如果先前有勞保年資不希望中斷、覺得只領國⺠年⾦領得太少、希望能有勞保職災
給付，就會有投保勞保的需求，這時除了⾃⼰開業成⽴投保單位外，就只能加⼊職業⼯會了[3]。

2. ⾮典型⼯作者的勞健保需求

另外，對於許多⾮典型的受僱或⼯作型態來說，由於勞僱關係尚未被確認，雇主也常常不願意協助投保。例如
酒店公關與店家、經紀間，可能有指揮監督關係存在，但這是否為僱傭關係，還沒有法院實務確認過[4]，更遑
論投保的問題。因此，對於⾮典型⼯作者⽽⾔，在勞僱關係確認之前，加⼊職業⼯會投保勞健保確實是⼀個選
項。

（⼆）實踐勞動三權：團結權、協商權與爭議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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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須團結，團結真有⼒，⾯對只有形單影隻，或是⼩貓兩三隻的個別勞⼯，雇主當然不願意談什麼勞動
條件。但今天若是公司有⼀半員⼯是⼯會成員呢？⽼闆總不能要求⼀半的勞⼯都⾛路，這時也只能乖乖坐上談
判桌。

1. 勞動三權是什麼？

（1）團結權

⼯會的優勢，就是讓勞⼯們享有權利，能團結起來成⽴⼀個「社團法⼈」。將來雇主就無法針對⼀個個勞⼯來
個別擊破，⽽必須跟整個⼯會⼀起談。⽽雇主也不能因為勞⼯加⼊⼯會，就拒絕僱⽤或是炒魷⿂[5]。

（2）協商權

單單是成⽴⼀個法⼈，勞⼯權益似乎也不會⾃然獲得提升，因此⼯會還要有權利、能代表勞⼯跟雇主協商，⼤
家談好的條件，對雇主跟所有勞⼯都有拘束⼒，這就是「團體協約」。

（3）爭議權

如果協商過程中雙⽅僵持不下呢？這時勞⼯就能透過調解、仲裁甚⾄罷⼯的⽅式爭取權益，這也就是所謂「爭
議權」。

2. ⾮典型⼯作者的難題

然⽽，對⾮典型的受僱型態來說，是否能夠有機會⾏使協商與爭議權，也是⼀⼤挑戰。⾏使團結權，組成⼯會
之後，也不代表眼前是鋪滿玫瑰花瓣的⼤道。

⼯會分為產業⼯會、職業⼯會與企業⼯會[6]，根據團體協約法第6條的規定，只有企業內部的企業⼯會可以單
獨跟雇主談團體協約，⽽相同職業或相關產業組成的職業與產業⼯會，必須要在該企業內有⼀半的員⼯是該⼯
會的會員，才有開啟團體協商的資格[7]。

以先前提到的酒店公關為例，⽬前雖已有職業⼯會[8]組成，但由於酒店公關的流動性⾼、勞僱關係⼜難以界
定，在⼀間酒店中有⼀半的公關屬於同⼀個⼯會，現實上有相當的難度，這樣的困境可能出現在許多⾮典型的
勞動關係中。

⼆、在家接案的個體戶，也需要加⼊⼯會嗎？

或許有⼈會問，我不是在公司上班，是⾃⼰透過電話、網路接案的個體戶，例如獨⽴執業的律師、⾃⾏接案的
網路繪師、藝術創作者等，這樣我加⼊⼯會有什麼好處呢？

就像我們先前介紹的，⼯會的功能相當多元，即使是在家接案，也可能遇到業主不合理的要求，甚⾄苛扣報



酬、對⼯作成果挑三揀四或無理由退件等。這時⾃由⼯作者們要打官司，⼩蝦⽶對抗⼤鯨⿂可不容易，⼯會就
可以做為有⼒的後盾。雖然不⼀定符合團體協商的條件，但⼀般⽽⾔，⼯會可以提供法律諮詢、司法救濟或調
解的資源、經驗分享，絕對勝過⼀個⼈單打獨⾾。

當然重要的，也別忘了勞健保。雖然健保可以投保在鄉鎮市區公所，但⾃由⼯作者的勞保就必須投保在職業⼯
會[9]，此外，關於⽼後的保險給付，勞保的給付要⽐國⺠年⾦⾼得多，如果持續投保的話，對於退休⽣活也是
⼀層重要的保障（如表1）。

表1：國⺠年⾦與勞保給付的⽐較表
 國⺠年⾦[10] 勞⼯保險[11]

保費負擔⽐例 被保險⼈ 60％
政府 40％

雇主 70％
被保險⼈ 20％
政府 10％
（若是投保在職業⼯會的勞⼯，由於
沒有雇主，所以同樣是被保險⼈
60％，政府 40％）

⼀般被保險⼈每⽉給付額 1042元 1545-2948元[12]

投保資格 在25歲到65歲間，在國內有戶籍
且沒有投保勞保、農保、公保、教
保或軍保等。

在15歲到65歲間的勞⼯。

年⾦給付 ⽼年年⾦、⾝⼼障礙年⾦、遺屬年
⾦

⽼年年⾦、失能年⾦、死亡年⾦

⼀次性給付 ⽣育、喪葬、原住⺠給付 ⽣育、傷病、失蹤津貼、職災給付、
預防職業病健康檢查

投保20年之⽼年年⾦(勞保以
平均投保薪資25,000元計算)

每⽉5700餘元⾄6100餘元[13] 每⽉6800餘元⾄7700餘元（若有⼀
定雇主者，除勞保外，尚有勞⼯退⾦
給付）[14]

來源：作者彙整。
 

註腳
   內政部台(90)內中社字第9014764號函新⽵縣政府（2001/3/26）：「有關貴府函為『⼯會』、『公會

』如何界定案，查『⼯會』係依⼯會法組設之團體，⽽『公會』為依⼈⺠團體法、⼯商、⾃由職業等相關
法令組設之⼈⺠團體。」資料來源：內政部社會司（2003），《職業團體解釋令彙編》，⾴1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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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健康保險法第10條、第15條、第27條參照。[2]

   勞⼯保險條例第6條、第11條及勞⼯保險條例施⾏細則第14條參照。[3]

   最⾼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573號⺠事判決：「……僱傭契約乃當事⼈以勞務之給付為⽬的，受僱⼈於⼀
定期間內，應依照僱⽤⼈之指⽰，從事⼀定種類之⼯作，且受僱⼈提供勞務，具有繼續性及從屬性之關係
。⽽承攬契約之當事⼈則以勞務所完成之結果為⽬的，承攬⼈只須於約定之時間完成⼀個或數個特定之⼯
作，與定作⼈間無從屬關係，可同時與數位定作⼈成⽴數個不同之承攬契約，⼆者性質並不相同。」

[4]

   ⼯會法第35條：「
I 雇主或代表雇主⾏使管理權之⼈，不得有下列⾏為：
⼀、對於勞⼯組織⼯會、加⼊⼯會、參加⼯會活動或擔任⼯會職務，⽽拒絕僱⽤、解僱、降調、減薪或為
其他不利之待遇。
⼆、對於勞⼯或求職者以不加⼊⼯會或擔任⼯會職務為僱⽤條件。
三、對於勞⼯提出團體協商之要求或參與團體協商相關事務，⽽拒絕僱⽤、解僱、降調、減薪或為其他不
利之待遇。
四、對於勞⼯參與或⽀持爭議⾏為，⽽解僱、降調、減薪或為其他不利之待遇。
五、不當影響、妨礙或限制⼯會之成⽴、組織或活動。
II 雇主或代表雇主⾏使管理權之⼈，為前項規定所為之解僱、降調或減薪者，無效。」
另可參考匿名（2020），《不當勞動⾏為類型有哪些？──（⼀）對勞⼯或⼯會有「不利益對待」》。
匿名（2019），《不當勞動⾏為類型有哪些？──（⼆）影響⼯會運作的「⽀配介⼊」》。

[5]

   ⼯會法第6條第1項：「⼯會組織類型如下，但教師僅得組織及加⼊第⼆款及第三款之⼯會：
⼀、企業⼯會：結合同⼀廠場、同⼀事業單位、依公司法所定具有控制與從屬關係之企業，或依⾦融控股
公司法所定⾦融控股公司與⼦公司內之勞⼯，所組織之⼯會。
⼆、產業⼯會：結合相關產業內之勞⼯，所組織之⼯會。
三、職業⼯會：結合相關職業技能之勞⼯，所組織之⼯會。」

[6]

   團體協約法第6條第1、2項：「
I 勞資雙⽅應本誠實信⽤原則，進⾏團體協約之協商；對於他⽅所提團體協約之協商，無正當理由者，不
得拒絕。勞資之⼀⽅於有協商資格之他⽅提出協商時，有下列情形之⼀，為無正當理由：
⼀、對於他⽅提出合理適當之協商內容、時間、地點及進⾏⽅式，拒絕進⾏協商。
⼆、未於六⼗⽇內針對協商書⾯通知提出對應⽅案，並進⾏協商。
三、拒絕提供進⾏協商所必要之資料。
II 依前項所定有協商資格之勞⽅，指下列⼯會：
⼀、企業⼯會。
⼆、會員受僱於協商他⽅之⼈數，逾其所僱⽤勞⼯⼈數⼆分之⼀之產業⼯會。
三、會員受僱於協商他⽅之⼈數，逾其所僱⽤具同類職業技能勞⼯⼈數⼆分之⼀之職業⼯會或綜合性⼯會
。
四、不符合前三款規定之數⼯會，所屬會員受僱於協商他⽅之⼈數合計逾其所僱⽤勞⼯⼈數⼆分之⼀。
五、經依勞資爭議處理法規定裁決認定之⼯會。」

[7]

   臺北市娛樂公關經紀職業⼯會於2020年成⽴，詳細介紹可⾒許珈熒（2020），《開撩紀實—夜晚微笑背[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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